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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

115 年 5月招考公告簡章 

壹、 人力需求現況與招募人力具備資格： 

科
別 職稱 人

數 業務/薪資 具備資格 工作地 

社
會
工
作
科 

約聘社會
工 作 員
(師) 

5 

1.辦理保護業務直接服務工
作。 
2.大學畢業每月 312 薪點
(49,176元)。社工研究所畢
業或具社工師證照每月 328
薪點(51,544元)。每月薪資
含風險工作費 3,000元。 

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或符合
「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
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」應考資
格規定，並具社會福利直接服
務工作經歷 1年以上。 

區域社會
福利服務
中心 

社
會
工
作
科 

約聘社會
工 作 員
(師) 

3 

1.辦理保護業務直接服務工
作。 
2.大學畢業每月 312 薪點
(52,264元)。社工研究所畢
業或具社工師證照每月 328
薪點(54,627元)。每月薪資
含風險工作費 3,000元。 

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或符合
「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
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」應考資
格規定，並具社會福利直接服
務工作經歷 1年以上。 

恆春社會
福利服務
中心 

社
會
工
作
科 

約聘社會
工作督導 1 

1.督導及辦理社會安全網福
利服務工作(脆家)。 
2.每月 360 薪點 (52,684
元)。每月薪資含風險工作費
700元。 

擔任社工員滿 4 年且符合「專
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
考試規則第五條」應考資格規
定，或擔任社工員(師)滿 2 年
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： 
(1)符合「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
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」
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工碩士 
(2)社工師執業執照。 

枋寮社會
福利服務
中心 

社
會
工
作
科 

約聘社會
工 作 員
(師) 

7 

1.辦理社會安全網福利服務
工作(脆家)。 
2.大學畢業每月 296 薪點
(43,442元)。社工研究所畢
業或具社工師證照每月 312
薪點(45,752元)。每月薪資
含風險工作費 700元。 

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或符合
「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
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」應考資
格規定。 

區域社會
福利服務
中心 

社
工
科 

約聘社會
工 作 員
(師) 

1 

1.辦理社會福利行政-性侵
害防治工作。 
2.大學畢業每月 280 薪點
(38,948元)。社工研究所畢
業或具社工師證照每月 312
薪點(43,399元)。 

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或符合
「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
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」應考資
格規定。 

社會處 

社
會
救
助
科 

專案社會
工 作 員
(師) 

1 

1.辦理屏東縣聯合助學脫貧
自立方案及其他交辦事項。 
2.大學社工系畢業薪資
38,898元，具社工相關系所
碩士以上學歷加給 2,000
元，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加
給 4,000元。 

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或符合
「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
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」應考資
格規定；具基本電腦文書處理
能力及汽機車駕照，身心健康、
無不良嗜好並具工作熱忱者。 

社會處 

社
會
救
助
科 

約聘社會
工 作 員
(師) 

1 

1.辦理社會安全網計畫-實物
給付服務方案計畫與其他交
辦事項 
2.大學社工系畢業 296 薪點
(42,742元)、具社工師證照或
社 工 碩 士 學 歷 312 薪 點
(45,052元)。 

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或符合
「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
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」應考資
格規定；具基本電腦文書處理
能力及汽機車駕照，身心健康、
無不良嗜好並具工作熱忱者。 

社會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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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救
助
科 

約聘社會
工作督導 2 

1.督導社會安全網計畫-脫貧
方案家庭服務 
2.大學社工系畢業 360 薪點
(51,984元)、具社工師證照或
社 工 碩 士 學 歷 376 薪 點
(54,294元)。 

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或符合
「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
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」應考資
格規定且 2年以上社工經驗 

社會處或
區域社會
福利服務
中心 

社
會
救
助
科 

約聘社會
工 作 員
(師) 

6 

1.辦理社會安全網計畫-脫貧
方案家庭服務與其他交辦事
項。 
2.大學社工系畢業 296 薪點
(42,742元)、具社工師證照或
社 工 碩 士 學 歷 312 薪 點
(45,052元)。 

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或符合
「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
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」應考資
格規定；具基本電腦文書處理
能力及汽機車駕照，身心健康、
無不良嗜好並具工作熱忱者。 

社會處或
區域社會
福利服務
中心 

長
青
科 

約聘社會
工 作 員
(師) 

1 

1.辦理老人福利業務-老人公
費安置及其他交辦事項。 
2.大學畢業每月 280 薪點
(38,948元)。社工研究所畢業
或具社工師證照每月 312 薪
點(43,399元)。 

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或符合
「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
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」應考資
格規定。 

社會處 

長
青
科 

約聘社會
工 作 員
(師) 

2 

1.擴大獨居老人業務及其他
社會福利服務業務 
2.大學社工系畢業 328薪點 
45,624元/月。 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 
1.社會福利、社會工作其他相
關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或科畢業。 
2.112 年~114 年各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政府辦理「強化獨居老
人關懷服務計畫」聘用之行政
人員。 

社會處 

長
青
科 

專案主任 1 

1.九如親子館整體業務規
劃、執行與績效管理。【須配
合假日輪班】 
2.九如親子館工作人員教
育訓練、執勤與服務管理。 
3.九如社福館館務行政工
作。 
4.其他交辦事項。 
5.薪資 42,000元/月。 

大專以上幼教/幼保、兒童福
利、社會工作等相關科系畢業，
並具兒童或家庭服務相關工作
經驗 3年以上。 
【具親子館工作經驗 2 年以上
優先】。 

九如親子
館 
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科 

約聘社會
工 作 員
（師） 

1 

1.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業務
及其他社會福利服務業務。 
2.大學畢業每月 296 薪點
(43,442元)。社工研究所畢業
或具社工師證照每月 312 薪
點(45,752元)。每月薪資含風
險工作費 700元。 

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或符合
「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
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」應考資
格規定。 

社會處 
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科 

專案社會
工 作 員
(師) 

1 

1.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及監
護輔助宣告業務及其他社會
福利服務業務。 
2. 大 學 社 工 系 畢 業 薪 資
38,898元，具社工相關系所碩
士以上學歷加給 2,000元，社
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加給 4,000
元。 

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或符合
「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
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」應考資
格規定。 

社會處 

婦
幼
科 

約聘社會
工 作 員
(師) 

1 

1.辦理婦女福利服務業務(婦
女方案.婦團培力.夢想館經
營及推廣)及其他交辦事項。 
2 大學畢業每月 280 薪點
(38,948元)。社工研究所畢業
或具社工師證照每月 312 薪
點(43,399元)。 

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或符合
「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
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」應考資
格規定。 

社會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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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
幼
科 

專案人員 1 

1.辦理屏東縣育有未滿 2 歲
兒童育兒津貼及其他交辦事
項。 
2.薪資 37,000元/月。 

具國內大學以上學歷 社會處 

婦
幼
科 

專案人員 2 

1.辦理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
畫業務-托育服務管理及其他
交辦事項 
2.薪資 40,000元/月。 

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 
1. 國內外大學(幼保、護理、社

會工作或兒童福利相關科
系)畢業。 

2. 大專院校以上學歷（含畢
業），並有社會福利服務工
作經歷或與擬任職務相當
之工作經驗一年以上者。 

社會處 

貳、報名應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報名期間：自即日起至 115年 5月 2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5時截止，逾期

恕不受理。 

二、報名方式：請於報名截止期限前，以郵寄（非以郵戳為憑，須於期限前送

達）或由專人親送至「屏東縣政府社會處處長室」（地址：900屏東市自由

路 527號 2樓），並請於信封左下角註明「115年 5月招考」字樣。 

三、應備文件： 

    請備妥下列文件一式 3份（相關證明文件檢附影本即可），並統一以 A4規

格紙張列印或影印，並依下列順序排列裝訂： 

  (一)報名表。 

  (二)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請黏貼於報名表指定處）。 

  (三)自傳（請依附件格式撰寫）。 

  (四)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（應屆畢業生得於口試後補件）。 

  (五)在校成績單（須附有班級或系所名次）。 

  (六)社會工作師證書影本（非社工相關科系畢業者免附）。 

  (七)直接服務經歷證明文件（如：在職證明、服務/離職證明書等）。 

(八)擬任人員在中國大陸設籍及領證具結書(需檢附 1份簽名正本) 

參、甄選方式： 

一、資格審查：由用人單位進行書面資格審查，符合口試資格者名單，將於 11

5年 6月 2日（星期二）下班前，公告於屏東縣政府社會處網站。 

二、口試方式：以面談方式進行，由本處主管擔任口試委員。 

https://www-ws.pthg.gov.tw/Upload/2015pthg/32/relfile/7391/36833/1b6623d5-ceb4-42a1-832b-a49b6359ac2d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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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評分比例：理念與學識（含在校成績及排名）佔 40%、實習或經驗佔 20

%、態度與應對佔 20%、展望或潛力佔 20%。 

肆、口試事宜： 

一、口試時間：115年 6月 4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時起。  

（一）請依准考證編號順序應試，並務必提前 10分鐘辦理報到。  

（二）注意事項：本項口試實際辦理時段（全日或半日）為暫定規劃，將

視實際投件報名人數進行彈性調整，確切時程表將另予公告。  

二、口試地點：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220會議室（屏東市自由路 527號 2樓 

伍、錄取通知： 

甄選結果將公告於本府社會處網站，並另以電話個別通知錄取人員。 

陸、其他 

一、本招考相關公告均刊登於屏東縣政府社會處網站。 

二、聯絡資訊：屏東縣政府社會處處長室 社工戴小姐；聯絡電話：（08）732-

0415 轉 5302、5303。  


